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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就立法會的《管制計劃協議》中期檢討有下列意見。 

 

1）電價必須保持合理水平、與環保政策取得平衡 

電力服務除了穩定、安全、可靠外，價格必須合理和具競爭力。現時，有關電

價改為累進收費模式的討論，涉及的用戶類型繁多。我認為收費模式檢討不能

只單單考慮鼓勵客戶節省能源的因素；我們必須顧及各用戶的行業性質、營運

成本、用電量等等。面對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穩定因素，加上各行業營運成本面

對沉重的上升壓力，收緊環保標準促使兩電增加使用較昂貴的天然氣及低硫煤

等燃料必令電價上升，排放指標在新的《管制計劃協議》下應合理可行，釐定

排放基準時，應當在改善空氣質素與維持合理電價和供電穩定性之間取得平

衡。我們在支持環保政策的同時，必須確保可持續的營商環境。 

 

2)  慎防電費累進制窒礙工商產業發展 

實行電費累進制除了不利香港現存工業外，也可能窒礙新興產業發展。近年，

政府為了配合資訊科技策略，銳意吸引外地的科技企業來港設立數據中心。由

於數據中心要保持電腦系統運作暢順，須長時間開啟空調，維持較低的恆溫環

境，所以用電量不會低。若實行電費累進制，企業考慮來港設立數據中心，會

有成本上的顧慮。當然，除了數據中心外，其他新興產業，以至計劃從內地回

流的製造業企業，相信都趨向自動化生產而要大量用電，投資者可能因電費累

進制而卻步。 

 

3)  優化及加強現時的《管制計劃協議》模式 

我認為現時的《管制計劃協議》模式，既有保障電力企業利潤，又有規限電力

價格。在《管制計劃協議》規管下，香港電價基本穩定，對比新加坡，悉尼，

東京，倫敦、巴黎、紐約等城市皆較平宜，供電穩定性、服務質素等基準比較

亦是優勝，實在難能可貴，因此現時的管制模式，應考慮優化而不是隨使更

改。 

電價對工商業營運計算成本是重要的。假如解除利潤管制協議，自由競爭，從

外國的經驗，可帶來電費下降，但實踐證明也可帶來上升，上述新加坡、悉尼

等例子俯拾皆是，視乎市場供求。假如自由競爭，經營者必然盡量節約成本，

減低設備及管理系统更新率，造成設備老化，營運效率降低，供電服務素質下

降等情况，電價反而上升，因此解除現時的《管制計劃協議》模式長遠未必對

香港有利。 

本人認為在現時《管制計劃協議》模式下，應加強及優化對電力企業的監管，

未來供電的監管機制應由兩電、工商界，管理專業、經濟學者，基層團體等各

方專業人士及政府官員組成，以有平衡各方意見，在監管電價、電力設備合理

更新、防止老化、防止過度投資的同時，亦可監管電力企業承擔合理的社會責

任。 



 

4）鼓勵節省能源 

本人建議《管制計劃協議》中期檢討的討論，可加大力度鼓勵電力公司肩負推

廣能源效益及節約能源的責任，透過廣泛的公眾教育、提供節能工具及用電資

訊，使社會更有效使用能源，改變用電的生活習慣，從而節省能源，推動環境

保護。 

 

5)  加强傳遞正反資訊予市民參考 

我認為現時媒體對《管制計劃協議》中期檢討的報導並不全面，市民難以理性

地了解現實情况，尤其是基準比較世界各地的情况，政府宜對世界名地電力市

場的改革成功及失敗的經驗、對比電價、燃料組合、供電穩定性、服務質素等

的資訊詳盡地宣傳供市民參考比較，以平衡現時某些片面的批評及意見，使市

民作出正確的選擇。政府亦應向市民清楚表達，在達致更環保排放指標前題

下，普遍電費的增加實屬理所當然，以管理市民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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